
新北市國小教師「兒少性剝削防治」教育宣導研習 

壹、依據：「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」第 4條規定辦理。 

貳、目的：透過宣導研習，讓教師知悉相關兒少性剝削態樣及法律

責任，提升教師對性剝削之覺察能力，深化教師兒少性剝削防

治觀念，以增進兒童及少年健全發展及保障兒少安全。 

參、辦理單位 

一、指導單位：新北市政府教育局。 

二、主辦單位：新北市新莊國民小學。 

肆、研習內容 

一、研習講題：關於青少年自拍性私密影像，專業工作者該知道

的事。 

二、研習講師：陳時英處長(台灣展翅協會兒少網安處)。 

三、研習時間：112年 5月 10日(星期三) 14：00～15：30。 

四、研習地點：新北市新莊國小新采樓 4F多功能教室。 

五、研習對象：新北市各公私立國小教師，錄取名額上限 150

名。 

六、報名方式：有意參加教師，逕至新北市校務行政系統「教師

研習系統」報名。 

七、研習時數：全程參與教師，核予 1.5小時研習時數。 

八、公假核給：參與研習教師，核予當日下午公假登記，惟須課

務自理。 

伍、注意事項 

一、建議請搭乘大眾運輸工具到達本校參與研習，本校無提供汽

車停車空間，騎乘機車教師可停放本校附設幼兒園旁「家長

志工停車區」停放，並請步行入校。 

二、研習會場謝絕飲食，研習教師請自備環保杯具。 

陸、研習經費：本次研習相關經費由承辦學校自籌。 

柒、本計畫陳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核可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